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期貨信託基金月報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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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股）公司    申報月份：    年    月份月報

基金名稱：___________期貨信託基金    申報日期：    年    月    日

基金類型：1. □ 對不特定人募集     □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

( 勾 選 ) 2. □ 國內募集     □ 國外募集     

3. □ 投資國內     □ 投資國外     □ 投資國內外

4. □ 一般型期貨信託基金           □ 組合型期貨信託基金 
□ 保本型期貨信託基金─保護型 　□ 保本型期貨信託基金─保證型

□ 一般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   □ 槓桿型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
□ 反向型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

	1、 檢查項目：

第一部份：共同項目


	期貨信託公司自行查核
	保管機構複核

	
	正常
	異常
	不適用
	備註
	符合
	不符合

	一、是否於每月終了後十日內向本公會申報？
	
	
	
	
	----
	----



	二、是否依金管會所訂月報檢查表格式申報？
	
	
	
	
	----
	----



	三、本月底基金淨資產價值(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對不特定人募集者，如低於新臺幣2000萬元時應終止契約，如低於3000萬時對申購人負告知義務）
	
	
	
	
	----
	----

	(一)本月底受益權單位總數 ( 2 )：                    。

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3）：               。
	
	
	
	
	----
	----

	(二)基金資產價值是否依金管會核定之「期貨信託基金資產價值計算標準」計算無誤？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是否以計算日之基金淨資產價值除以受益權單位總數計算？
	
	
	
	
	----
	----

	四、基金最近3個營業日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4）：           。

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5）：             。§37-5及§83-1-3
	（4）/（5）＝              。

（不高於60％應通報；對不特定人募集者，如不高於40％應告知申購人，如不高於30％或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不高於10％應終止契約）
	
	
	
	
	
	

	五、流動資產：

（1） 對不特定人募集之基金，除保本型基金外，持有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50條第1項第2款至第5款之總額(存放於銀行、向票券商買入短期票券、債券附買回交易、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方式)(6)：

________________。§50-1
	(6)/(1) =_______________。 

(不得低於30%，不得高於70％，但保本型基金不在此限)
	
	
	
	
	
	

	（2） 前項資產所存放之銀行、交易對象及標的物，是否符合104.08.20金管證期字第1040025358號令規定之條件？§50-2
	
	
	
	
	
	

	六、期貨交易：

（1） 對不特定人募集之基金從事於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38條第1項第1款至第2款之交易所收取與支付之保證金及權利金合計(7)：__________。§49-1-2
	(7)/(1) =_______________。 (近5個營業日之平均值不得低於5%，但組合型、保本型及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不在此限)
	
	
	
	
	
	

	（2） 對不特定人募集之基金從事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38條第1項第1款交易：

1. 持有期貨契約、期貨選擇權契約及選擇權契約未平倉部位原始保證金±權利金(8)：__________________。    §39-1-1
	(8)/(1) =_______________。  (不得高於70%)
	
	
	
	
	
	

	2. 持有單一期貨契約，其最近月份之未平倉部位原始保證金(9)：_________。§39-1-2（持有之期貨契約月份超過一個以上時，應按契約及月份分別列示）
	(9)/(1) =_______________。  (不得高於10%，但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於公開說明書揭露相關風險監控管理措施者，不在此限)
	
	
	
	
	
	

	3. 持有單一期貨契約，其次近月份之未平倉部位原始保證金(10)：_________。§39-1-2（持有之期貨契約月份超過一個以上時，應按契約及月份分別列示）


	(10)/(1) =_______________。  (不得高於10%，但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於公開說明書揭露相關風險監控管理措施者，不在此限)
	
	
	
	
	
	

	4. 持有相同單一期貨契約各其他月份之未平倉部位所需原始保證金(11)：_________。§39-1-2（持有之期貨契約月份超過一個以上時，應按契約及月份分別列示）
	(11)/(1) =_______________。  (不得高於5%，但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於公開說明書揭露相關風險監控管理措施者，不在此限)
	
	
	
	
	
	

	5. 持有單一選擇權序列之未平倉部位原始保證金±權利金(同一選擇權序列)(12) ：_______________。§39-1-3

（持有之選擇權超過一個以上時，應按契約及序列分別列示）
	(12)/(1) =_______________。  (不得高於10%)
	
	
	
	
	
	

	6. 持有單一標的商品或金融工具期貨契約、期權契約及選擇權契約未平倉部位原始保證金±權利金(同一標的商品或金融工具期權契約與選擇權契約)(13)：_______________。§39-1-4

（持有同一標的超過一種以上時，應按標的分別列示）
	(13)/(1) =_______________。  (不得高於20%，但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於公開說明書揭露相關風險監控管理措施者，不在此限)
	
	
	
	
	
	

	7. 對不特定人募集之基金持有以我國證券、證券組合或股價指數為標的之期貨契約、選擇權契約與期貨選擇權契約未平倉部位之原始保證金±權利金合計數：

--國內期貨市場部分（14）：               。

--國外期貨市場部分（15）：               。

（金管會97.01.23金管證七字第09600749112號令）
	（14）/（15）＝_______________。               （不得低於200％）
	
	
	
	
	
	

	（3） 基金從事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38條第1項第2款交易：

1. 經主管機關核准非在期貨交易所進行衍生自貨幣、有價證券、利率、指數或其他商品之期貨交易總風險暴露(依公會所訂之一致性規範計算)(16)：_________________。§40-1
	(16)/(1) =_______________。  (不得高於10%)
	
	
	
	
	----
	----



	2. 是否取得交易之公平或合理價格並通知基金保管機構？   §40-1
	
	
	
	
	
	

	3. 從事期權契約、選擇權契約賣出交易時，是否依期貨公會所定之自律規範有適足擔保？§40-3
	
	
	
	
	
	

	4. 其交易對象是否符合金管會104.08.20金管證期字第1040025358號令規定之條件？§40-4
	
	
	
	
	
	

	七、有價證券投資

（1） 基金持有有價證券之總市值(17)：__________________。§42-1
	(17)/(1) =_______________。   (不得高於40%，但組合型及保本型期貨信託基金不在此限)
	
	
	
	
	
	

	（2） 對不特定人募集之基金投資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38條第4款之國內有價證券，是否符合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43條規定之種類及範圍，及金管會104.08.20金管證期字第1040025358號令之評等規定？ §43-1
	
	
	
	
	
	

	（3） 對國內不特定人所募集之基金投資外國有價證券（包含境外期貨基金），其種類及範圍是否符合金管會97.09.18金管證七字第0970036066及09700360661號令規定？§43-3
	
	
	
	
	
	

	    1.於國內募集之基金投資大陸地區證券市場掛牌上市之有價證券總金額：(18)__________________。§43-3
	(18)/(1) 

=______________。

(不得高於10%)
	
	
	
	
	
	

	2.從事經金管會核准之大陸地區期貨交易所之期貨交易未平倉部位所需原始保證金及從事選擇權契約交易所支付之權利金，減除從事選擇權契約交易所收取之權利金金額，加計投資大陸地區證券市場之有價證券金額，合計：(19)_______________。§43-3
	(19)/(1) 

=______________。

(不得高於10%)
	
	
	
	
	
	

	（4） 對不特定人募集之基金投資期貨信託事業所發行之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或外國基金管理機構所募集或經理之期貨基金交易支付總金額 (20)：______________________。§41-1
	(20)/(1) =_______________。  (不得高於10%，但組合型期貨信託基金、槓桿型及反向型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例外。)
	
	
	
	
	
	

	（5） 對不特定人募集之基金投資於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之總金額(21) ：___________________。§49-1-12


	(21)/(1) =_______________。 

(不得高於10%，但槓桿型及反向型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例外。)
	
	
	
	
	
	

	（6） 期貨信託事業所經理之全部期貨信託基金（包含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者）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投資於任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任一期貨信託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總數(22) ：_____________________。

被投資基金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23)：_____________________。     §49-1-12

（投資之基金受益憑證超過一檔時，應分別列示）
	(22)/(23) =_______________。 

(不得高於20%)
	
	
	
	
	----
	----

	（7） 對不特定人募集之基金投資於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公開招募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時，是否以投資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公開招募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為限？§44-1-1
	
	
	
	
	
	

	1. 基金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總額(24)：________。§44-1-2

（投資之機構或公司超過一個以上時，應分別列示）
	(24)/(1) =_______________。    (不得高於10%)
	
	
	
	
	
	

	2. 該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總額(25)：___________________。§44-1-2

（投資之機構或公司超過一個以上時，應分別列示）
	(24)/(25) =_______________。    (不得高於10%)
	
	
	
	
	
	

	3. 基金投資於任一創始機構發行之股票、公司債、金融債券及將金融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或讓與特殊目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總金額(26)： ___________________。§44-1-3

（投資之機構或公司超過一個以上時，應分別列示）
	(26)/(1) =_______________。    (不得高於10%)

	
	
	
	
	
	

	4. 期貨信託事業與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創始機構、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之任一機構具有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51條所稱利害關係公司之關係者，期貨信託事業是否未運用對不特定人募集之基金投資於該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44-2
	
	
	
	
	
	

	（8） 對不特定人募集之基金投資於依不動產證券化條例募集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或不動產資產受益證券時，是否以投資經金管會核准募集之封閉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或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為限？     §45-1-1
	
	
	
	
	
	

	1. 基金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總數(27)：____________________。

    該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28)：__________________。§45-1-2

（投資之機構或公司超過一個以上時，應分別列示）
	(27)/(28) =_______________。 

(不得高於10%)
	
	
	
	
	
	

	2. 基金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總額(29)：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該受託機構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發行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總額(30)：___________________。§45-1-3

（投資之機構或公司超過一個以上時，應分別列示）
	(29)/(30) =_______________。 

(不得高於10%)
	
	
	
	
	
	

	3. 基金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及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總金額(31)：______________。 §45-1-4

（投資之機構或公司超過一個以上時，應分別列示）
	(31)/(1) =_______________。    (不得高於10%)
	
	
	
	
	
	

	4. 基金投資於任一委託人將不動產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將金融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或讓與特殊目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及其所發行之股票、公司債、金融債券之總金額(32)：__________________。   §45-1-5

（投資之機構或公司超過一個以上時，應分別列示）
	(32)/(1) =_______________。    (不得高於10%)
	
	
	
	
	
	

	5. 期貨信託事業與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之受託機構或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之委託人或受託機構具有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51條所稱利害關係公司之關係者，期貨信託事業是否未運用對不特定人募集之基金投資於該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或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45-2
	
	
	
	
	
	

	（9） 對不特定人募集之基金投資任一公司所發行次順位公司債或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額(3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該公司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所發行次順位公司債或次順位金融債券總額(34)：___________________。§46-1-2

（投資之公司超過一個以上時，應分別列示）
	(33)/(34) =_______________。 

(不得高於10%)
	
	
	
	
	
	

	（10） 於國外對不特定人募集之基金投資國內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及公司債或金融債券之總金額(35)：__________________。§47

（投資之公司超過一個以上時，應分別列示）
	(35)/(1) =_______________。 (不得高於20%)
	
	
	
	
	
	

	（11） 對不特定人募集之基金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及公司債或金融債券之總金額(36)：____________。 §49-1-9

（投資之公司超過一個以上時，應分別列示）
	(36)/(1) =_______________。 

(不得高於10%)
	
	
	
	
	
	

	（12） 對不特定人募集之基金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之股份總額(3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38)：___________________。§49-1-10

（投資之公司超過一個以上時，應分別列示）
	(37)/(38) =_______________。 

(不得高於10%)
	
	
	
	
	
	

	（13） 期貨信託事業所經理之全部期貨信託基金（包含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者）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之股份總額(39)：____________________。

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40) ：____________________。§49-1-10

（投資之公司超過一個以上時，應分別列示）
	(39)/(40) =_______________。 

(不得高於10%)
	
	
	
	
	------
	------

	（14） 對不特定人募集之基金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承銷股票之總數(41)：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該上市或上櫃公司該次承銷總數(42) ：________________。      §49-1-11

（投資之公司超過一個以上時，應分別列示）
	(41)/(42) =_______________。 

(不得高於1%)
	
	
	
	
	
	

	（15） 期貨信託事業所經理之全部期貨信託基金（包含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者）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投資同一次承銷股票之總數(43)  ：_________________。

該次承銷總數(44)：________________。§49-1-11

（投資之機構或公司超過一個以上時，應分別列示）
	(43)/(44) =_______________。 

(不得高於3%)
	
	
	
	
	------
	------

	（16） 對不特定人募集之基金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之總額(45)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該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總額(46) ：___________。§49-1-13

（投資之公司超過一個以上時，應分別列示）
	(45)/(46) =_______________。 

(不得高於10%)
	
	
	
	
	
	

	（17） 對不特定人基金投資於任一經主管機關核准於我國境內募集發行之國際金融組織所發行之國際金融組織債券之總金額(47)：_____________。§49-1-18

（投資之組織超過一家以上時，應分別列示）
	(47)/(1) =_______________。 

(不得高於10%)
	
	
	
	
	
	

	（18） 承上，該國際金融組織於我國境內所發行國際金融組織債券總額(48) ：___________。§49-1-18

（投資之組織超過一家以上時，應分別列示）
	(47)/(48) =_______________。 

(不得高於10%)
	
	
	
	
	
	

	（19） 對不特定人募集之基金投資於同一票券商保證之票券總金額(51) ：___________________。  §49-1-17

（投資之票券商超過一家以上時，應分別列示）
	(51)/(1) =_______________。 

(不得高於10% 且不得超過新臺幣五億元)
	
	
	
	
	
	

	（20） 對不特定人募集之基金是否未投資於未上市、未上櫃股票、私募之有價證券及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受益憑證？§49-1-1
	
	
	
	
	
	

	（21） 對不特定人募集之基金是否未為放款或提供擔保？但符合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二十五條規定者，不在此限。§49-1-3
	
	
	
	
	
	

	（22） 對不特定人募集之基金是否未從事證券信用交易？  §49-1-4
	
	
	
	
	
	

	（23） 對不特定人募集之基金是否未與本期貨信託事業經理之其他各期貨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共同信託基金、全權委託帳戶或自有資金買賣有價證券帳戶間為期貨與證券交易行為？但經由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委託買賣成交，且非故意發生相對交易之結果者，不在此限。§49-1-5
	
	
	
	
	----
	----



	（24） 對不特定人募集之基金是否未投資於本期貨信託事業或與本期貨信託事業有利害關係之公司所發行基金受益憑證、基金股份及投資單位以外之證券？§49-1-6
	
	
	
	
	
	

	（25） 運用對不特定人募集之基金投資於本期貨信託事業經理之其他各期貨信託基金或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是否未收取經理費？§49-1-7
	
	
	
	
	
	

	（26） 對不特定人募集之基金是否未運用基金買入本基金之受益憑證。但經受益人請求買回或因期貨信託基金全部或部分不再存續而收回受益憑證者，不在此限。§49-1-8
	
	
	
	
	
	

	（27） 對不特定人募集之基金是否未將基金持有之有價證券借與他人。但符合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53條規定者，不在此限。§49-1-14
	
	
	
	
	
	

	（28） 對不特定人募集之基金是否未交付或出售基金所購入股票發行公司股東會之委託書。§49-1-15
	
	
	
	
	------
	------

	八、基金所持有之資產，是否以基金保管機構之期貨信託基金專戶名義登記？但持有外國之資產，得依基金保管機構與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所定契約辦理之。 §55
	
	
	
	
	
	

	九、全權委託其他專業機構

（1） 期貨信託事業全權委託其他專業機構運用期貨信託基金從事交易或投資，是否符合報金管會核定之全權委託契約所訂之交易或投資範圍？ §57
	
	
	
	
	
	

	（2） 全權委託其他專業機構運用期貨信託基金總金額(52)：___________。

（99.4.29金管證期字第0990016692號令）
	(52)/(1) =_______________。 

(不得高於50%)
	
	
	
	
	
	

	（3） 受委任機構就受委任金額從事期貨交易或投資期貨相關現貨商品所得之最近3個營業日平均淨資產價值(53)：_______________。

（97.01.21金管證七字第0960075433號令）（受委任機構超過一個以上時，應分別列示）
	(53)/(52)

=_______________。

（應高於60％）
	
	
	
	
	
	

	十、基金從事期貨交易與期貨相關現貨商品之投資，從上述檢查項目是否未發現違反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37條及第38條規定之情事(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是否交易/投資於符合指數成分之標的)？§37、§38

 
	
	
	
	
	
	

	第二部份：個別項目

	一、保本型期貨信託基金適用

	（1） 基金資產所投資之國內外固定收益商品或定期存款是否符合金管會97.01.23金管證七字第0960074911號令及104.08.20金管證期字第1040025358號令之規定？§9-4
	
	
	
	
	
	

	（2） 基金運用範圍是否僅限於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38條第1項第1款及第2款？§9-5
	
	
	
	
	
	

	（3） 保證型基金之保證機構，其信用評等是否符合金管會104.08.20金管證期字第1040025358號令規定之條件？§9-6
	
	
	
	
	
	

	二、組合型期貨信託基金適用

	（1） 基金是否僅投資於期貨信託事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外國基金管理機構所發行或經理之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或投資單位？§10-2
	
	
	
	
	
	

	（2） 對不特定人募集之基金，其投資運用是否符合下列規定？§10-3

1. 子基金至少5檔。
	
	
	
	
	
	

	2. 子基金非係向特定人所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私募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私募之外國基金管理機構所發行或經理之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或投資單位
	
	
	
	
	
	

	3. 子基金非係組合型基金
	
	
	
	
	
	

	（3） 對不特定人募集之基金投資於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38條第1項第3款所支付之總金額（54）：                           §41-2
	（54）/（1）=         。

（不得低於60％）


	
	
	
	
	
	

	（4） 承上，對每檔子期貨信託基金所支付之總額(55)：         §41-2

（每檔子基金應分別列示）
	(55)/（1）=         。

（不得超過30％）
	
	
	
	
	
	

	三、對符合一定資格條件之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

	（1） 基金之淨資產價值是否低於申請募集時所訂應終止期貨信託契約之標準？§83-1-3
	
	
	
	
	
	

	（2） 基金之交易及投資標的是否符合期貨信託契約之約定？ §52
	
	
	
	
	
	

	（3） 基金是否未為放款？§52-1-1
	
	
	
	
	
	

	（4） 基金是否未與本期貨信託事業經理之其他各期貨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共同信託基金、全權委託帳戶或自有資金買賣有價證券帳戶間為期貨與證券交易行為？但經由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委託買賣成交，且非故意發生相對交易之結果者，不在此限。§52-1-2
	
	
	
	
	----
	----



	（5） 基金是否未投資本期貨信託事業或與本期貨信託事業有利害關係之公司所發行基金受益憑證、基金股份及投資單位以外之證券？   §52-1-3
	
	
	
	
	
	

	（6） 基金投資於本期貨信託事業經理之其他各期貨信託基金或證券投資信託基金，是否未收取經理費？§52-1-4
	
	
	
	
	
	

	（7） 基金是否未買入本期貨信託基金之受益憑證。但經受益人請求買回或因期貨信託基金全部或部分不再存續而收回受益憑證者，不在此限。§52-1-5
	
	
	
	
	
	

	(八)  組合型基金投資於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之總金額(56)：         。§52-1-6 
	(56)/（1）=         。

（不得超過10％）
	
	
	
	
	
	

	(九)  基金是否未交付或出售所購入股票發行公司股東會之委託書？§52-1-7
	
	
	
	
	----
	----

	(十)  基金持有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50條第1項第2款至第4款之總額(57)：         。§52-1-8


	(57)/（1）=         。
（不得超過70％）
	
	
	
	
	
	

	(十一)基金未有接受特定人指定，協助他人併購、規避所得稅或其他影響期貨信託事業應本於守法、誠實信用及專業投資管理原則之操作。§52-1-9
	
	
	
	
	----
	----



	(十二)基金未有經主管機關規定之其他禁止事項。§52-1-10
	
	
	
	
	----
	----

	(十三)從事非在期貨交易所進行之期貨交易、證券信用交易、借券交易及借款之金額或比率是否未超過期貨信託契約中所訂之上限?§52-2
	
	
	
	
	
	

	四、槓桿型及反向型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適用

	（1） 槓桿型及反向型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從事期貨信託基金受益憑證及外國期貨基金交易，或投資於證券投資信託基金受益憑證所支付之總金額，加計投資於依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43條第3項所定外國受益憑證、基金股份或投資單位所支付之總金額(58)：_____________。§10之4-1-2
	(58)/（1）=_________。
（不得超過30％）
	
	
	
	
	
	

	2、 公司特別敘明事項：

	


註1：查核項目係以 ( 整月份基金實際從事之期貨交易及投資之有價證券為準； (基金所交易及投資之標的如有逾越法令及期貨信託契約約定之情形者，請勾選異常，並於公司特別敘明事項中敘明違反情事。 

註２：請就查核項目確實查核；所列事項若有豁免規定請勾「不適用」，並請於備註欄中附註說明。如為期貨信託契約約定之可投資標的但未投資者，仍請勾「正常」。

註３：期貨信託基金持有暫停交易股票者，請於公司特別敘明事項中註明持有之暫停交易（或下市櫃）股票代號、股票名稱及該股票暫停交易或下市（櫃）之日期。

註４：期貨信託基金持有問題公司債者，請於公司特別敘明事項中註明持有之問題公司債名稱及簡述其符合問題公司債之情事。

註５：期貨信託公司若勾不適用，保管機構亦應勾符合或不符合。

註６：以上各查核項目之相關規定經金管會修訂者，應以金管會最新之規定進行查核。

註7：保管機構須由期貨信託公司每日提供基金月檢查表項目檢核內容所需相關資料方可進行複核，但無法對期貨信託公司提供之資料正確性負責。
期貨信託公司查核簽章：                                        保管機構查核簽章：                  

期貨信託公司代表人簽章：                                      保管機構代表人簽章： 
「期貨信託基金月報檢查表」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壹、檢查項目：
第一部份：共同項目
四、基金最近3個營業日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4）：           。
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5）：             。§37-5及§83-1-3
(4)/(5)＝              。     
(不高於60％應通報；對不特定人募集者，如不高於40％應告知申購人，如不高於30％或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不高於10％應終止契約)
	檢查項目：
第一部份：共同項目
四、基金最近3個營業日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4）：           。
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5）：             。§37-5及§83-1-3
(4)/(5)＝              。
(不高於60％應通報；對不特定人募集者，如不高於40％應告知申購人，如不高於30％應終止契約)
	主管機關108年7月26日金管證期字第1080322036號令訂定指數股票型期貨信託基金最近三個營業日之基金平均單位淨資產價值較其最初單位淨資產價值累積跌幅達百分之九十時應報主管機關核准後終止期貨信託契約之規範，爰配合修正共同項目第四點檢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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